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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立法院會三十日表

決國民黨團所提停止

調漲電價案，藍白挾

人數優勢通過決議立

即停止調漲電價。圖

為國民黨立委表決後

開心合影。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（中央社）

立院表決大戰 通過電價凍漲
韓裁示政院應立即停止調漲電價並提因應政策、即刻檢討現行能源政策

　

記
者
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國
民
黨
立
院
黨
團
三
十
日
在

院
會
提
案
停
止
調
漲
電
價
�
最

後
在
藍
白
聯
手
下
�
表
決
以
五

十
九
比
五
十
通
過
提
案
�
擔
任

主
席
的
立
法
院
長
韓
國
瑜
裁
示

�
行
政
院
應
立
即
停
止
調
漲
電

價
並
提
因
應
政
策
�
即
刻
檢
討

現
行
能
源
政
策
�

 
 

電
價
四
月
一
日
起
平
均
調
漲

百
分
之
十
一
�
引
發
龐
大
民
怨

�
且
帶
動
另
一
波
物
價
上
揚
�

立
法
院
會
三
月
二
十
九
日
處
理

國
民
黨
團
和
民
眾
黨
團
建
請
立

法
院
決
議
停
止
調
漲
電
價
案
時

�
兩
項
提
案
雖
逕
付
二
讀
；
但

民
進
黨
黨
團
提
議
送
交
協
商
�

因
此
當
時
未
決
議
停
止
調
漲
電

價
�
台
電
新
電
價
四
月
一
日
如

期
上
路
�

　

國
民
黨
和
民
眾
黨
團
先
前
分

別
召
集
過
協
商
�
但
無
法
取
得

共
識
�
韓
國
瑜
三
十
日
再
度
召

集
協
商
�
經
一
個
小
時
朝
野
協

商
依
舊
無
法
達
成
共
識
�
因
此

送
交
院
會
處
理
�

　

國
民
黨
團
提
案
指
出
�
為
避

免
物
價
因
電
價
調
漲
�
民
生
痛

苦
指
數
飆
升
�
因
此
反
對
台
電

公
司
調
漲
電
價
�
建
請
院
會
做

成
決
議
�
立
即
停
止
調
漲
電
價

�
並
要
求
行
政
院
責
成
相
關
部

會
即
刻
檢
討
現
行
能
源
政
策
�

並
提
出
因
應
對
策
與
配
套
措
施

�
以
兼
顧
人
民
生
計
�
維
持
供

電
穩
定
及
台
電
公
司
的
正
常
營

運
�

　

院
會
廣
泛
討
論
階
段
�
民
進

黨
立
委
邱
議
瑩
發
言
表
示
�
在

野
黨
反
對
電
價
調
漲
在
法
律
上

是
站
不
住
腳
的
�
因
為
經
濟
部

電
價
調
整
程
序
�
完
全
是
依
循

立
法
院
之
前
決
議
與
修
訂
的
法

律
走
的
�
此
外
�
她
認
為
電
價

審
議
應
獨
立
於
政
治
�
更
不
應

政
治
凌
駕
於
專
業
�
讓
立
法
院

來
通
過
凍
漲
電
價
的
提
案
�

　

國
民
黨
團
總
召
傅
崐
萁
強
調

�
凍
漲
電
價
是
苦
民
所
苦
�
他

要
為
全
民
把
關
�
立
委
洪
孟
楷

質
疑
�
錯
誤
的
能
源
政
策
難
道

不
應
該
有
人
負
責
？
進
行
表
決

�
大
家
就
能
看
清
楚
誰
不
支
持

凍
漲
�
誰
就
是
全
民
公
敵
�

　

最
後
院
會
進
行
表
決
�
先
表

決
民
進
黨
團
所
提
的
修
正
動
議

�
結
果
為
贊
成
五
十
人
�
反
對

五
十
八
人
�
並
未
通
過
�
接
著

表
決
國
民
黨
團
提
案
時
�
表
決

結
果
贊
成
五
十
九
人
�
反
對
五

十
人
�
因
此
照
案
通
過
�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2
︶

　

記
者
陳
建
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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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北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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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
對
立
法
院
三
十
日
通
過
決
議
凍
漲
電
價

�
行
政
院
表
示
�
此
次
電
價
調
整
依
︽
電
業

法
︾
等
法
律
完
成
相
關
審
議
機
制
�
政
府
依

法
須
遵
守
電
價
審
議
結
果
並
予
執
行
；
經
濟

部
也
表
示
�
尊
重
國
會
的
決
議
�
但
無
論
是

經
濟
部
或
台
電
�
都
須
依
法
守
法
執
行
業
務

�
遵
守
電
價
審
議
結
果
�

　

行
政
院
發
言
人
林
子
倫
表
示
�
行
政
院
及

立
法
院
同
屬
憲
法
規
範
下
的
憲
政
機
關
�
應

謹
守
權
力
分
立
及
責
任
政
治
等
民
主
憲
政
原

則
；
且
國
家
能
源
供
應
及
價
格
審
議
屬
行
政

權
重
要
一
環
�
遺
憾
立
法
院
做
成
的
決
議
�

 
 

林
子
倫
說
�
經
歷
屆
政
府
及
國
會
共
同
討

論
決
議
�
︽
電
業
法
︾
及
其
子
法
已
明
確
規

範
電
價
審
議
及
核
定
的
法
定
機
制
�
此
次
電

價
調
整
經
過
工
商
團
體
�
消
費
者
團
體
�
學

者
專
家
及
政
府
代
表
組
成
的
電
價
審
議
會
依

法
討
論
及
共
同
決
策
後
�
才
做
出
相
關
決
議

�
並
非
行
政
部
門
單
一
決
策
�
政
府
依
法
須

遵
守
電
價
審
議
結
果
並
予
執
行
�

　

經
濟
部
能
源
署
說
明
�
依
前
述
修
訂
後
︽

電
業
法
︾
第
四
十
九
條
及
其
子
法
�
已
明
定

電
價
費
率
檢
討
調
整
機
制
；
主
管
機
關
經
濟

部
據
此
召
開
電
價
費
率
審
議
會
�
一
年
檢
討

兩
次
電
價
�
並
依
節
能
減
碳
�
照
顧
民
生
等

原
則
訂
定
費
率
�
因
此
辦
理
電
價
審
議
事
宜

�
必
須
依
法
行
政
�

　

經
濟
部
再
次
呼
籲
民
眾
支
持
台
電
公
司
�

俄
烏
戰
爭
造
成
的
國
際
燃
料
價
格
飆
漲
�
世

界
各
國
都
大
漲
電
費
�
台
電
發
購
電
燃
料
成

本
已
連
續
兩
年
高
達
六
千
億
元
以
上
�
與
俄

烏
戰
爭
前
約
三
千
億
元
的
燃
料
支
出
相
比
�

確
實
是
翻
倍
大
增
�
而
台
灣
的
電
價
依
然
是

相
對
緩
和
�
且
調
整
以
用
電
大
戶
為
主
�
減

緩
民
生
衝
擊
�

政
院
遺
憾 

調
漲
電
價
不
會
喊
卡

謹
守
權
力
分
立
及
責
任
政
治
憲
政
原
則　

依
法
執
行
電
價
審
議
結
果

藍
擬
修
證
交
法 

揭
露
董
監
與
員
工
薪
酬

1/4社會新鮮人只領基本工資
勞動部統計　去年畢業生平均起薪35Ｋ　男比女多8%

　
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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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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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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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
動
部
三
十
日
公
布
去
年
初

任
人
員
薪
資
統
計
�
畢
業
生
平

均
起
薪
三
點
五
萬
元
�
其
中
高

中
職
畢
業
生
平
均
二
點
八
萬
�

大
學
三
點
三
萬
�
研
究
所
四
點

九
萬
元
；
百
分
之
二
十
三
點
四

的
初
入
職
場
者
只
領
到
基
本
工

資
�
男
性
薪
資
比
女
性
多
百
分

之
八
�

　

統
計
顯
示
�
去
年
初
任
人
員

薪
資
平
均
為
三
點
五
萬
元
�
比

前
一
年
增
加
百
分
之
二
點
九
�

是
工
業
及
服
務
業
本
國
籍
全
時

受
僱
員
工
每
人
每
月
經
常
性
薪

資
四
萬
八
萬
元
的
百
分
之
七
十

二
點
七
；
其
中
�
高
中
職
初
任

人
員
薪
資
平
均
二
點
八
萬
元
�

大
學
三
點
三
萬
元
�
研
究
所
則

為
四
點
九
萬
元
�

　

進
一
步
統
計
�
初
入
職
場
以

基
本
工
資
為
起
薪
者
占
百
分
之

二
十
三
點
四
�
較
前
一
年
減
少

零
點
七
個
百
分
點
；
其
中
�
高

中
職
占
百
分
之
五
十
八
點
三
�

大
學
二
十
三
點
九
�
研
究
所
占

四
點
四
�

　

以
行
業
別
來
看
�
去
年
大
學

畢
業
的
初
任
人
員
以
就
讀
醫
藥

衛
生
及
社
福
領
域
薪
資
三
點
八

萬
元
最
高
�
教
育
領
域
三
點
七

萬
元
次
之
；
研
究
所
以
資
訊
通

訊
科
技
領
域
薪
資
五
點
七
萬
元

最
高
�
工
程
製
造
及
營
建
領
域

五
點
五
萬
元
次
之
�

 

若
以
性
別
來
看
�
統
計
顯
示

�
去
年
女
性
初
任
人
員
薪
資
平

均
三
點
四
萬
元
�
為
男
性
三
點

七
萬
元
的
百
分
之
九
十
二
�
較

前
一
年
上
升
二
點
三
個
百
分
點

�
性
別
薪
資
差
距
由
百
分
之
十

點
三
縮
小
至
百
分
之
八
�

　

以
教
育
程
度
觀
察
�
大
學
以

下
性
別
薪
資
相
近
�
差
距
均
低

於
百
分
之
一
點
九
；
但
研
究
所

女
性
薪
資
四
點
五
萬
元
�
為
男

性
五
點
二
萬
元
的
百
分
之
八
十

七
點
一
�
差
距
十
二
點
九
為
各

教
育
程
度
之
冠
�

　

勞
動
部
認
為
�
應
該
與
研
究

所
畢
業
的
男
性
當
中
�
就
讀
資

訊
通
訊
科
技
學
門
�
工
程
及
工

程
業
學
門
者
占
百
分
之
六
十
一

點
二
�
女
性
僅
占
二
十
四
點
八

�
男
性
從
事
薪
資
較
高
的
科
技

�
工
程
領
域
人
數
較
多
有
關
�

　

統
計
也
顯
示
�
去
年
初
任
人

員
以
製
造
業
�
批
發
及
零
售
業

占
百
分
之
十
八
點
四
最
多
�
醫

療
保
健
及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業
十

一
點
八
次
之
�
其
餘
占
比
較
高

行
業
包
括
專
業
科
學
及
技
術
服

務
業
九
點
一
�
住
宿
及
餐
飲
業

八
點
一
�
教
育
業
七
點
八
�

　

記
者
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國
民
黨
立
委
游
顥
�
黃
建
賓
�
吳
宗
憲

和
牛
煦
庭
三
十
日
召
開
記
者
會
�
宣
布
將

提
案
修
正
︽
證
交
法
︾
�
︽
公
司
法
︾
和

︽
中
小
企
業
發
展
條
例
︾
�
鼓
勵
企
業
為

員
工
加
薪
�
共
創
勞
資
共
榮
雙
贏
�

　

游
顥
表
示
�
為
使
上
市
櫃
公
司
員
工
薪

酬
合
理
化
�
擬
提
案
︽
證
交
法
︾
條
文
修

正
草
案
�
規
範
上
市
櫃
公
司
應
揭
露
個
別

董
監
事
的
酬
勞
及
員
工
薪
資
酬
勞
平
均
數

�
中
位
數
�
且
董
事
薪
酬
與
員
工
薪
資
差

距
應
限
於
一
定
倍
數
�

　

黃
建
賓
指
出
�
現
行
︽
公
司
法
︾
僅
明

定
企
業
有
獲
利
而
無
累
積
虧
損
時
�
需
於

章
程
明
定
獲
利
的
定
額
或
者
一
定
比
例
做

為
員
工
酬
勞
�
但
未
明
定
比
例
；
且
歷
年

薪
資
中
位
數
漲
幅
也
都
低
於
基
本
工
資
�

導
致
絕
大
多
數
勞
工
並
未
享
受
到
企
業
獲

利
分
得
的
薪
酬
；
擬
修
正
︽
公
司
法
︾
健

全
公
司
分
配
員
工
合
理
酬
勞
�
此
外
�
也

擬
提
案
修
正
︽
中
小
企
業
發
展
條
例
︾
�

鼓
勵
為
員
工
加
薪
及
增
僱
員
工
�

　

吳
宗
憲
認
為
�
工
資
需
要
趕
上
物
價
�

以
維
持
勞
工
的
消
費
力
；
牛
煦
庭
直
言
�

經
濟
發
展
即
使
數
字
很
漂
亮
�
但
往
往
沒

辦
法
兌
換
成
薪
資
成
長
�
將
讓
勞
工
缺
乏

共
同
奮
鬥
的
熱
情
�
造
成
企
業
發
展
的
惡

性
循
環
�

　↑國民黨立委黃建賓（左起）、游顥、牛煦庭、吳宗憲三

十日表示，將提案修法鼓勵企業為員工加薪。　（中央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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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

